
八 十 七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第 三 次 系 務 記 錄 

八 十 八 年 六 月 三 日 
壹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本 學 期 各 科 目 教 學 反 應 調 查 即 將 展 開 ， 將 委 託 專 任 助 教 協 助 進

行 ， 敬 請 各 位 老 師 配 合 。 

二 、 經 統 計 二 年 級 以 上 學 生 的 意 見 ， 已 推 薦 陳 特 良 老 師 參 加 本 年 度

學 校 優 良 教 師 甄 選 。 

三 、 下 學 年 度 系 上 將 新 聘 王 紀 副 教 授 ， 上 學 期 暫 定 開 授 專 題 討 論 、

計 算 機 概 論 及 其 他 尚 待 協 調 課 程 ， 辦 公 室 及 實 驗 室 則 安 排 於 六

樓 。 

四 、 本 年 度 碩 士 班 考 試 入 學 部 份 ， 初 步 報 到 後 尚 有 三 十 一 位 遺 缺 ，

正 通 知 候 補 中 。 

五 、 學 校 助 學 貸 款 將 在 六 月 份 提 出 申 請 ， 九 月 初 撥 款 ， 請 各 位 老 師

代 為 轉 告 學 生 。 

六 、 將 提 撥 一 些 系 友 基 金 會 購 買 中 文 書 籍 ， 歡 迎 各 位 老 師 將 書 單 開

給 蔡 三 元 老 師 。 

七 、 若 有 老 師 欲 購 買 大 型 儀 器 ， 可 向 經 費 運 用 委 員 會 提 出 ， 以 利 開

會 討 論 。 

八 、 11 、12 樓 儲 藏 室 物 品 請 於 6 月 17 日 前 自 行 移 至 地 下 二 樓 公 用

儲 藏 室 存 放 ， 地 下 一 樓 儲 藏 室 將 放 置 報 廢 儀 器 ， 請 有 存 放 物 品

配 合 老 師 移 走 。 

九 、 建 議 系 上 成 立 申 訴 委 員 會 ， 此 建 議 將 再 由 系 上 討 論 。 

貳 、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請 討 論 本 系 ﹃ 導 師 制 度 實 施 細 則 ﹄ 。 

說 明 ： 依 據 學 校 ﹃ 導 師 制 度 實 施 細 則 ﹄ 訂 定 ︵ 參 考 附 件 一 ︶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導 師 制 度 實 施 細 則 ， 文 字 修 飾 再 請 各 位 老 師 提 供 建 議 。 

二 、 請 討 論 研 究 生 申 請 各 基 金 會 獎 學 金 審 查 辦 法 。 

說 明 ： 參 考 附 件 二 

決 議 ： 通 過 研 究 生 申 請 各 基 金 會 獎 助 金 審 查 辦 法 。 

三 、 請 討 論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畢 業 學 分 由 36 降 至 30 ︵ 含 6 學 分 論 文 ︶ ，

且 大 學 部 總 修 課 學 分 超 過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之 研 究 所 學 分 ， 其 成 績

超 過 70 分 者 ， 最 多 可 抵 6 學 分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此 議 案 ， 並 報 請 校 方 核 定- 後 ， 自 核 定 後 下 學 年 度 入



學 碩 士 新 生 實 施 。 

 
四 、 請 同 意 修 改 ﹃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研 究 生 獎 學 金 審 查 細 則 ﹄

第 一 條 。 

說 明 ： 第 一 條 原 文 為 ： 若 前 一 年 已 獲 獎 、 助 學 金 ， 則 其 服 務 成 效

將 為 再 給 獎 助 之 先 決 條 件 。 若 無 法 獲 得 該 服 務 工 作 項 目 負

責 老 師 之 推 薦 ， 則 不 再 予 可 慮 。 請 同 意 更 改 為 ： 若 前 一 年

已 獲 獎 、 助 學 金 ， 則 其 服 務 成 效 將 為 再 給 獎 助 之 重 要 參 考 。 

決 議 ： 同 意 通 過 更 改 條 文 。 

五 、 通 過 以 系 名 義 於 教 務 會 議 提 案 廢 除 博 士 班 筆 試 。 

六 、 通 過 向 學 校 提 出 增 加 非 化 工 碩 士 或 學 士 背 景 博 士 班 3 個 名 額 。 

 



八 十 七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第 三 次 系 務 記 錄 ︵ 第 二 部 份 ︶ 

八 十 八 年 六 月 十 四 日 
壹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六 月 十 四 、 十 五 日 工 學 院 院 長 遴 選 ， 歡 迎 各 位 老 師 去 投 票 。 

二 、 已 請 欲 離 職 助 教 提 出 離 職 申 請 ， 八 十 八 學 年 度 至 少 有 三 個 助

教 的 缺 額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推 鑑 所 屬 博 士 班 學 生 參 加 甄 選 

三 、 麻 煩 各 位 老 師 在 六 月 十 六 日 之 前 ， 將 八 十 八 學 度 各 委 員 會 填

選 名 單 及 擔 任 導 師 意 願 表 交 回 林 湘 妃 助 教 信 箱 。 

四 、 實 驗 室 電 壓 110V 或 220V 插 座 欲 更 改 者 ， 或 藥 品 架 欲 固 定

者 ， 可 提 出 申 請 ， 由 系 上 統 一 處 理 。 至 於 壓 縮 機 皮 帶 護 套 ，

請 各 位 老 師 自 行 處 理 。 

五 、 關 於 期 刊 方 面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至 系 圖 書 館 提 供 期 刊 書 單 ， 以 方

便 採 購 。 

六 、 系 友 會 預 計 在 今 年 11 月 12 、13 日 舉 行 年 會 ， 在 七 月 中 旬 舉

行 籌 備 會 。 

七 、 今 年 文 教 基 金 會 助 學 金 貸 款 名 額 約 10 名 左 右 ， 已 請 陳 玲 惠

小 姐 開 始 辦 理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告 知 友 需 求 導 生 ， 提 出 申 請 。 

八 、 樓 下 中 庭 兩 件 藝 術 品 水 牛 、 律 動 已 由 系 友 及 學 校 承 購 ， 將 放

置 在 系 館 中 庭 。 

 

貳 、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通 過 研 究 所 修 課 總 學 分 由 30 學 分 降 至 24 學 分 ， 且 碩 士 班 研

究 生 畢 業 時 必 須 附 交 一 篇 依 學 術 規 定 格 式 寫 成 之 論 文 稿

︵ 中 、 英 文 皆 可 ︶ ， 並 經 報 校 核 備 後 ， 自 八 十 八 學 年 度 入 學

新 生 起 通 用 。 

二 、 其 他 議 案 ， 因 事 關 重 大 ， 暫 時 擱 置 。 


